
湖北省玻璃行业协会简讯 
 

按照湖北省环境保护厅办公室《关于深入推进电力、钢

铁、水泥、平板玻璃等行业污染减排工作的通知》（鄂环办

[2014]287 号）文件要求，到 2014 年 12 月底以前，省环保

部门总量处对我省平板玻璃企业全面进行的脱硫脱硝技术

改造项目进行核查验收。据我会了解，我省大多数玻璃企业

可以按期完成脱硫除尘项目，但脱硝项目因技术方案尚未成

熟，导致项目完成进度滞后。 

为此，针对我省平板玻璃企业脱硝技术所存在的问题与

困难，我会广泛征求平板玻璃企业的意见和建议，多次与省

环保厅总量处进行沟通和交流，及时反映企业的诉求，为企

业排忧解难，达到了良好的效果。 

 

附：关于平板玻璃行业实施烟气治理脱硝技术的情况报

告 

 

湖北省玻璃行业协会秘书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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